关于培育支持市级中小企业“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的修订意见
各县（市）区经信局、高新区科经局：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阵地，几年来，我市培育命名了中小企业“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和创新企业共200家，促进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产学研结合和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许多专业领域和制造、加工技术上，独创和掌握了一些技术诀窍和“绝活”，使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大大增强。为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经研究决定，对2011年出台的《关于培育支持中小企业“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命名条件
1、“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
（1）企业获得国家专利局授权的实用、发明专利技术每年达到3件，近三年累计达到10件（其中发明专利达到3（含）件以上）或获得软件著作权20件以上、且已在产品中应用。
（2）研发中心在企业为独立或单设，具有研发设施、设备仪器和人才，研发成果已通过省级以上科技部门鉴定、并转化为生产。
（3）申报的企业必须是按国家划型标准界定为中小型企业的公司法人企业，且未被其他部门认定或命名为省级以上技术中心。
（4）第三项命名条件必须具备，达到前两项条件中的一项即可具备申报资格。
2、“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
“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是指能明显改善现有产品的外观、性能、质量、寿命、节能、环保、安全等指标，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在技术或工艺控制等方面具有专有技术和技术秘密的企业。
二、申报材料
按申报条件进行陈述性申报。
1、市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创新企业）申请表（见附件）。
2、企业基本情况。
3、企业专有技术或工艺名称、技术特点或工艺特色介绍。
4、研发中心运行情况。
5、相关证书、文件复印件。包括专利证书、认证证书、技术鉴定证书、产品获奖证书等。
6、其他能表明已达到命名条件的有关报表或证件资料等。
7、“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参照以上内容组织申报材料。
三、申报程序
申请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和创新企业的中小企业，须向各县（市）区经信局、高新区科经局提出申请，并由其按照命名条件进行初审（盖经信主管部门公章），上报市中小办。由市中小办委托第三方进行评审，根据第三方评审意见，市经信委研究确定，并下发文件公布。
